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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体字〔2024〕75号

关于举办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三届
中俄蒙国际冬泳挑战赛的通知

各旗市区文体旅广局（文化旅游体育局）、教体局（教育科技

体育局）、体育局、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

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促进国际体育文化交

流，推动冬泳项目发展。经研究，决定在“第十一届全国大众

冰雪季”期间，举办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三届中俄蒙国际冬泳

挑战赛。

现将竞赛规程发给你们，请积极组队，届时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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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2024年 12月 5日

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三届
中俄蒙国际冬泳挑战赛竞赛规程

一、活动名称

“欢乐冰雪 共创未来”内蒙古呼伦贝尔中俄蒙国际冬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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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赛

二、活动时间地点

时间：2024年 12月 21日

地点：呼伦贝尔冬泳基地

三、主办单位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海拉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四、承办单位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

五、参赛单位及要求

国内受邀冬泳协会和俱乐部自备队旗，承办单位提供旗

杆，运动员自备浴巾和拖鞋。

六、项目设置、分组、录取名次及奖励

1、本次邀请赛设置男、女 20米蛙泳和 20米自由泳两

个泳姿的比赛。

2、本次邀请赛划分男、女中年、男、女老年四个组别 6

个项目的比赛；

3、青中年组：45周岁—60周岁

（1979年 1月 31之前出生—1964年 1月 31之后出生）；

老年组：60周岁—70周岁（70周岁以上老年人可在表

演环节中下水参加）。

（1964年在 1月 31日之前出生—1954年 1月 31之后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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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人只准报一个项目参加比赛！

不设团体奖项！。

单项取前六名颁发奖牌（或证书）和奖品。

4、人数：200人

七、参赛运动员身体健康要求及相关证明

冬泳比赛是一项负荷强度较大的运动，对参赛者身体状

况有较高的要求，参赛者应身体健康，有长期参加冬泳运动

的基础。参赛者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实际能力报名参赛

（现役运动员不得参赛）。

有以下疾病者不得报名参加比赛：

1、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

2、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

3、心肌炎和其它心脏病；

4、冠状动脉病和严重心律不齐；

5、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

6、不适合本项运动者。

在活动和比赛期间，因个人身体或其它个人原因导致的

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由参赛者个人承担责任。

报名参赛运动员，需持本地区医院身体健康证明，自行

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统一签署人身意外风险责任承诺书。

各队报道时，由领队统一上交主办方。

包括：1：身体健康证明

2：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复印件



- 5 -

3：人身意外风险责任承诺书

缺少以上凭证，主办方有权拒绝该运动员下水参加比赛

活动。

八、竞赛办法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游泳协

会下发的有关竞赛规定。

2、各单项报名参赛人数不足 3人的，取消该项比赛。

各单项报名参赛人数低于 7人（包括 7人）的，该单项

成绩只取前六名。

3、成绩相同，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4、运动员参加比赛时，必须向检录裁判员出示本人第

二代身份证，无证者不得参加比赛。

5、凡冒名顶替和弄虚作假者，均取消本人所有比赛项

目成绩。

九、费用

报名参加活动人员免报名费，并且免 12月 20日住宿，

欢迎晚宴，21日午餐，参加活动人员旅差费自理。

十、报名和报到

1、报名

收到邀请的冬泳协会和组织，请于 2024年 12月 12日

前将报名表、参赛运动员身份证复印件发过来。

联系人；翟广宇

电话：13373917787（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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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到：

2024年 12月 20日下午在呼伦贝尔盛世达宾馆总台报到。

十一、仲裁、裁判

技术代表、执行裁判长由主办单位选派，其他裁判员由

承办单位选派。

十二、活动组委会成员

1、活动总协调：

刘 翼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会长

刘兴军 呼伦贝尔游泳运动协会会长

包 平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党支部副书记

2、会务组：

李 庆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党支部书记

田 颂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宣传部部长

3、赛事总指挥：

符文东 呼伦贝尔游泳运动协会副会长

张思伟 扎兰屯市冬泳协会会长

4、表演总指挥：

木 林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副会长

焦红军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健将

5、破冰工程组：

王吉军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副会长

丁立军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健将

6、后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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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云程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副会长

刘洪武 呼伦贝尔游泳运动协会副秘书长

7、对外联络：

郭宝龙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秘书长（对外联络部部长）

叶战桥 呼伦贝尔游泳运动协会副秘书长

8、安保组：

张 军 呼伦贝尔游泳运动协会副会长

敖特根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党支委

9、医疗组：

贺其乐图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副秘书长

刘 伟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健将

10、仲裁组：

刘安域 赛事裁判长

杜树东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健将

11、宣传组：

田 颂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宣传部部长

刘 泽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健将

12、摄影组：

林祥熙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摄影师、设计师

沃 俐 呼伦贝尔冬泳协会摄影师

谢 欣 友情协助

工作人员：叶占桥 刘洪武 翟景平 门声明

丁立军 高伟民 王慧萍 胡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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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参加赛事及表演名单：

刘英珍（女） 李月新 黄伟 徐立国 张振霖 杜树东

田颂 刘洪武 贺其乐图 包平 焦红军 刘伟 沃俐（女）

崔晓锋 刘泽 敖特根 王吉军 叶战桥 许民 郭宝龙

张军 娜娜（女） 刘翼（女）

十三、食宿和交通接待

1、各代表队预先在本地购买往返机、车票，乘机、车

至呼伦贝尔站（海拉尔站）。

2、住宿主办方解决报道当晚住宿包含早餐。其他时间

提前或延后自行解决。

十四、保险

每位参赛选手可自行购买保险，组委会将为选手统一购

买个人意外险，保单以报名信息为准，任何错误的报名信息

将导致无法投保，责任由报名者自行承担。

十五、退费

报名截止日期前可全额退款，报名截止日期后不予退款。

十六、仲裁

对竞赛结果有异议者可以申请仲裁，由本人书面提出申

请，交领队审核后签字、盖章，然后有领队将其送审至大会

仲裁组，交仲裁费 500元，3个工作日给予仲裁结果。对仲

裁结果有异议者可以向活动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七、其它

1.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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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意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活动“熔断机制”。

2.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未尽事宜以现场领队会

议公布内容为准。

3.未尽事宜或有所改动，另行通知。

人身意外风险责任承诺书

我自愿参加 2024年 12月 21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冬泳

基地西岸举办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三届中俄蒙国际冬泳

挑战赛”

我郑重声明：我对此行的整个行程安排和具体要求以及

存在的风险是完全清楚的。

一、我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

（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管状动脉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

压、严重心律不齐、脑血管疾病、心肌炎、高血糖或低血糖

和其它心脏病以及不适合进行冬泳的疾病等），此次活动中

（2024年 12月 20日——2024年 12月 21日），如有潜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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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因环境等因素发生以致危及生命，完全由我本人承担一

切责任。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潜在的风险以及对我身体

造成的伤害事故的风险。我郑重声明，我是自愿参加此行活

动，并取得亲属的同意。对参加此行活动全过程（包括交通

和其它活动）可能发生的人身意外风险，对任何意外和对突

发意外的紧急处置（包括临时医疗救治），概不追究组织者

和主办、承办单位的责任，我和我的继承人、代理人和亲属

等均放弃向组织者和主办、承办单位提出民事诉讼及经济索

偿之权利。属于商业机构责任涉及本人权益的维护，由本人

或亲属向有关商业机构索偿。

三、拍摄和影像使用权

我同意组委会可以在比赛中拍摄记录下我的形象、声音，

在非商用的场合环境中使用，以宣传赛事、推广赛事，新闻

报刊报道中，可以使用我的视频、照片，或其他与赛事相关

的方面使用。

本人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上述内容，并且对上述内容予

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人参加这次活动和签署此

责任承诺书纯属自愿。特此郑重承诺！

姓 名： 参赛单位：（公章）

身份证号： 领队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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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时间：2024年 12月 21日

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三届中俄蒙
国际冬泳挑战赛报名表

序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组别

项 目

20米蛙泳 20米自由泳 老年表演

1

2

3

4

5

6

7

8



- 12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